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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6           证券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2019-03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苏州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管理公司”）拟与苏州聚新二号中

小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新二号”）共同参与认购北京

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 

 聚新二号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聚新二号发生关联交易。 

 投资管理公司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管

机构的批准。 

 数字政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数

字政通股东大会审议；并且需要取得证监会的核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6月 14 日，投资管理公司与数字政通签订《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

合同》，数字政通拟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85,310,521股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 万元；投资管理公司拟

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数字政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 35,000 万元。 

聚新二号拟出资不超过 1亿元共同参与认购数字政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聚新二号为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投集团”）旗下基金，

创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州苏高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同时，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王平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任创投集团董事，根据上交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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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交易外，公司未与聚新二号发生关联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为 3.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交

易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豁免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的规定，可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苏州聚新二号中小科技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 6 幢。 

4、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太湖金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的创业投资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合伙人：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太湖金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GP）出资

比例 1%，创投集团（LP）出资比例 99%。 

8、公司持有创投集团 14.97%的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平先生在过

去 12 个月内曾任创投集团董事；除此之外，公司与聚新二号之间不存在产权、

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9、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聚新二号资产总额 12,001.59

万元，资产净额 12,001.59 万元；2018 年，聚新二号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

润 1.59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2、数字政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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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19 年 3月 31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032,463,789.03 3,089,023,94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1,038,482.74 2,171,111,080.96 

科目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206,127,243.89 1,288,815,5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76,201.78 117,186,57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183,471.95 115,603,080.63 

注：数字政通 2018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据数字政通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数

字政通前 10大股东情况如下： 

排名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吴强华 120,410,814 27.98 

2 许欣 21,235,796 4.93 

3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8,450,940 1.96 

4 朱华 6,757,724 1.57 

5 张蕾 6,187,546 1.44 

6 李国忠 5,568,156 1.29 

7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外贸信托－银河投资智远 1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856,988 1.13 

8 胡环宇 2,619,800 0.61 

9 王洪深 2,184,200 0.51 

10 邵献军 2,000,000 0.46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作为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期的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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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 90%。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数字政通若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四、《附生效条件之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甲方：北京数字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甲方拟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不超过 85,310,521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

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基于对甲方长远发展前景的认可，乙方拟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为 35,000.00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乙方所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足下列

全部条件后生效：（1）本合同所述非公开发行获得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2）本合同和本合同所述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乙方内部及相

关有权决策机构批准；（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认购数字政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公司将进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领

域的投资力度，并获取投资收益。具体投资收益情况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为准。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副董事长、总经

理王平先生关联回避，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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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关联交易符合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有关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可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我们

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

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关于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程序性。我们已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认真审查董事会提供的相

关资料，并在充分了解公司上述交易的背景信息前提下，针对相关资料进行了必

要的沟通，该项议案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同时，1名关联董事王平对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2、公平性。我们认为，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议案》，依据了关联交易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上述关联交易方案合理、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四）投资管理公司参与认购数字政通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监

管机构的批准。 

（五）数字政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经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数字政通股东大会审议；并且需要获得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方案能否获得

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苏州高新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 

（二）苏州高新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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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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